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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學生申請逕讀博士學位成績優異及研究潛力認定標準與繳交資料 

學院 學系 成績優異認定標準 具有研究潛力認定標準 繳交資料 

理學院 應數系 

一、 本系或相關系之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含申請提前畢業者),需符合下列至少一項標準： 

(一) 歷年成績排名名次在全系或全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二) 參加校內、校外專題競賽、發表論文、專利發明或其他研究成績優異者。 

二、碩士班需符合下列二項標準: 

(一) 歷年成績排名(含大學部成績)名次在全系或全班學生數前百分之五十以內。 

(二) 參加校內、校外專題競賽、發表論文、專利發明或其他研究成績優異者。 

1.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一份。 

2. 歷年成績單一份。 

3. 教授推薦函兩封以上。 

4. 研究計畫書一份。 

5. 專題研究報告或論文。 

6.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 

理學院 
物理學

系 

一、 本系或相關系之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含申請

提前畢業者),需同時符合下列兩項標準： 

(一)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 

(二) 名次在全系或全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十

五以內。 

二、 碩士班:學生修畢碩士(專)班應修科目至少

十(含)學分並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學業總成績平均達 80(含)分以上,具研

究潛力者。 

(二)其他特殊情形(如發表論文),經系評定

為成績優異,具研究潛力者。 

參加校內、校外專題競賽、發表論文、專利發明

及其他研究成績優異者。 

1. 申請書一份。 

2. 歷年成績單一份。 

3. 原就讀或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含)以上二人推薦書各一份。 

4. 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理學院 化學系 

一、 碩士班學生： 符合下列之一者，始可申請 

(一) 就其五高必修課程以其每科所佔該修

習人數之排名，計算其所佔百分比

後，每科所佔百分比乘上該科學分數

之總和，再以總必修學分數除之，所

得之平均成績須達 65%以上(含)。 

一、 碩士班學生：有 SCI paper 者（至少已

接受），並符合下列資格： 

(一) SCI paper 必須除指導教授外為第

一作者。 

(二) 五高必修科目之平均成績需達修習

人數之排名之 55%以上或五高必修

1. 逕讀博士班申請表。 

2. 推薦函二封。 

3. 大學歷年成績單一份。 

4. 碩士班成績單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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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學系 成績優異認定標準 具有研究潛力認定標準 繳交資料 

(二) 其五高必修科目平均分數須達 80 分

以上(含)。 

二、大學部學生：前三年成績名列該班前 15% 

科目平均分數須達 70 分以上(含)。 

二、 大學部學生：需修「專題研究」一年，表

現優異。 

共同部分：研究表現特殊者得經相關學系、

所、學院、學位學程指導老師等助理教授以上

二人推薦。 

工學院 
土木工

程學系 

一、 本系或其他相關系所(含申請提前畢業者)學士班逕修讀博士學位，具以下條件之一者： 

(一)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且名次在全系或全班學生數前 30%以內，具研究潛力者。 

(二) 有其他特殊研究成果(如發表論文)，由專題指導教授或導師推薦，證明具有研究潛

力。 

二、 本系或其他相關系所碩士班逕修讀博士學位，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學業總平均成績在 75 分以上或名次在全班學生數前 50%以內。 

(二) 由指導教授推薦，證明具有研究潛力。 

1. 申請書一份。 

2. 學士班(含申請提前畢業者)歷年成績單或

碩士班歷年成績單一份。 

3. 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計劃書一份。 

4. 推薦函二封。 

5. 其他有利評估資料。 

工學院 
化學工

程學系 

一、 本系或相關系之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含申請提前畢業者)，具以下條件之一者： 

(一)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且名次在全系或全班學生數前 30%以內。 

(二) 由專題指導教授或導師推薦，證明具有研究潛力。 

二、 本系或相關系所之碩士班在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學業總平均成績在 75 分以上或名次在全班學生數前 50%以內。 

(二) 由指導教授或系主任推薦，證明具有研究潛力。 

1. 申請書一份。 

2. 學士班(含申請提前畢業者)歷年成績單或

碩士班歷年成績單一份。 

3. 攻讀博士學位計畫書一份。 

工學院 

生物醫

學工程

學系 

一、 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修業期間成績

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認定基準：歷年

系排名 30% )  

二、 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

並具研究潛力。(認定基準：歷年系平均成

績 80 分以上) 

一、 本系或相關系之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含申

請提前畢業者)，由實務專題指導教授或

導師簽署書函，證明具有研究潛力。 

二、 本系或相關系所之碩士班在學生(含在職

專班)，由指導教授或所屬系所主管簽署

書函，證明具有研究潛力。 

1. 申請書一份。 

2. 學士班(含申請提前畢業者)歷年成績單或

碩士班（含在職專班）歷年成績單一份。 

3. 攻讀博士學位計畫書一份。 

4. 相當碩士論文之著作一份，得以創作、展

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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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助理教授以上二人推薦書各一份。 

6.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一份。 

工學院 
機械工

程學系 

一、 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歷年系排名前

30%。 

二、 修讀碩士學位學生：歷年系平均成績 80 分

以上。 

一、 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由專題指導教

授或導師簽署書函，以期刊或研討會論文

發表、競賽或發明展得獎、成果或專利取

得、計畫申請或執行，或其他特殊表現等

具體說明具有研究潛力。 

二、 修讀碩士學位學生：由指導教授或所屬系

所主管簽署書函，以期刊或研討會論文發

表、競賽或發明展得獎、成果或專利取得、

計畫申請或執行，或其他特殊表現等具體

說明具有研究潛力。 

1. 推薦函至少一封。 

2. 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一份(學士學位應屆

畢業生免繳碩士歷年成績單)。 

3. 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 

4. 其他有利評估資料。 

商學院 
企業管

理學系 

修讀碩士學位一學期以上，成績優異，具有研究潛力，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逕修讀博

士學位： 

一、 碩士班學業成績總平均 80 分以上，且已修畢原就讀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學分(不含碩士論文

學分)三分之二以上者。 

二、 碩士班在學期間之研究成果發表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學術論文：發表於第二級以上之學術期刊論文至少一篇。 

(二) 個案：屬第一級之個案至少一篇。 

(三) 發明專利：屬第一級之發明專利至少兩件。 

(四) 參加校內外專題競賽或其他特殊情形經學程評定為具有研究潛力者。 

研究成果等級依本系「博士班學術論文發表點數審查表」辦理，申請時應提供接受函等證明文件 

1. 申請書一份。 

2. 個人簡歷。 

3. 企管相關領域研究計畫書、研究成果。 

4. 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各一份。 

5. 本系至少兩位專任副教授以上之推薦函其

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商學院 

商學博

士學位

學程 

碩士班學業總成績平均達 85 (含)分以上或具其

他特殊情形經學程評定為成績優異者。 

參加校內外競賽、發表論文、專利發明或其他特

殊情形經學程評定為具有研究潛力者。 

1. 申請書一份。 

2. 碩士(專)班歷年成績單。 

3. 原就讀或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助理教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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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薦信二封。 

4. 逕修讀博士學位計畫書一份(格式不限)，內

容應包括自傳、動機、研究計畫或其他有利

於審查之資料。 

設計學

院 

設計學

博士學

位學程 

本學程受理申請後，擇期召開系務會議，進行書

面資料審查，認定申請人是否成績優異。 

本學程受理申請後，擇期召開系務會議，進行書

面資料審查，認定申請人是否具有研究潛能。 

1. 個人簡歷、自傳、照片(自訂格式)。 

2. 大學及碩士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碩士論文。 

4. 攻讀博士研究計畫書(A4 尺寸，約 6000 字，

內容包含：研究題目、研究方法、文獻探討

與參考書目、研究進度、預期成果)。 

5. 著作發表成果紀錄(含學術期刊論文、研討會

論文、專書、技術報告、作品發表及其他)。 

6. 已發表論文或作品集一份。 

7. 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國外居留期間外語能力證明，創意、

創新、創業之三創活動有關之競賽或參與表

現等)。 

8. 推薦函二封。 

9. 檢附書面資料摘要統計表。 

電機資

訊學院 

工業與

系統工

程學系 

一、 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 

（註 1：歷年系排名前 50％） 

二、 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 

（註 2：歷年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 

1. 申請書一份。 

2. 個人資料表 (本學系專用表格，請上網下

載）。 

3. 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4. 碩士論文或研究論文。 

5. 讀書及研究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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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薦函二封 (推薦函採線上填寫方式，請

參閱問鼎中原網頁）。 

註：報考者如有工作經歷，請附相關資料如公

司簡介、職稱、職務說明等。 

電機資

訊學院 

電子工

程學系 

一、 碩士班逕修讀博士學位： 

本系或其他相關系所具有研究潛力者，且在修業期間各學期學業成績在該碩士班前二分之一

以內，或有其他特殊研究成果(如發表論文)，經其所屬之系(所)評定為成績優異者。 

二、學士班逕修讀博士學位： 

    本系或其他相關系之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含申請提前畢業者)，具以下條件之一者： 

(一)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具研究潛力者。 

(二)名次在全系或全班學生前三分之一以內，具研究潛力者。 

(三)或有其他特殊研究成果(如發表論文)，經其所屬之系(所)評定為成績優異者。 

1. 申請書一份。 

2. 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或碩士班(含在職專班)

歷年成績單。 

3. 原就讀或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以上二人推薦書各一份。 

4. 其他研究證明文件。 

電機資

訊學院 

電機工

程學系 

一、本系之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含申請提前畢業者)，符合下列條件之兩項標準： 

(一)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 

(二)名次在全系或全班學生數前三分之一以內。 

(三)有其他特殊研究成果(如發表論文、競賽獲獎)，經本評定為成績優異者，具研究潛能。 

二、本系或相關系所之碩士班在學生(含在職專班)，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名次在全班或全組學生數前二分之一以內。 

(二)有其他特殊研究成果(如發表論文、競賽獲獎)，經本系評定為成績優異者，具研究潛

能。 

(三)單科成績排名在全班或全組學生數前三分之一以內。 

1. 申請書一份。 

2. 學士班(含申請提前畢業者)歷年成績單或

碩士班(含在職專班)歷年成績單一份。 

3. 攻讀博士學位計畫書一份。 

4. 推薦書一份。 

5.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各一份。 

 


